投标保证保函
致：                    
本保函作为           （投标人名称）对招标代理机构关于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的投标邀请而提供的投标保函。我们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银行名称）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具结保证本行、其继承人和受让人，一旦在收到贵方提出的就下述任何一种事实的书面通知，立即无追索地向贵方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的保证金：
（1）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投标人撤销其投标文件的；
（2）中标人拒绝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和投标文件的承诺签订合同的；-
（3）中标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履约担保的；
（4）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主动对投标文件提出实质性修改的；
（5）投标人串通投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同时，我行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具结保证本行其继承人和受让人，一旦在收到贵方提出的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交纳招标代理服务费的书面通知，立即无追索地、按实际应支付的招标代理服务费金额向贵方支付保证金，该保证金最多不超过本保函第二段承诺的金额。
本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直至投标有效期满后30日历天止。如果贵方和投标人一致书面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则本保函有效期相应延长。
[bookmark: _GoBack]如果投标人中标，本保函将在上述期满后继续生效，直至投标人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履约担保为止。
保证人（盖章）：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image: wsy15815552225]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道东1199号泰福国际金融大厦首层B区及25-26层
邮政编码：519000  电话：0756-3233388    传真：0756-3229311
日期：     年      月     日

（本保函失效后，请将原件退回我方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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